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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设计要点批复表（草稿） 

 

项目名称 大小南山 05-02-03 居住地块（暂定名） 项目代码  

用地单位  要点编号  

用地位置 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 

总用地面积：8296.60M
2
 其中：建设用地面积：8296.60M

2 
绿地面积： M

2
 

 道路用地面积： 752M
2
 其他用地面积：M

2
 

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 

一  

指 标 按

建 设 用

地 面 积

计算 

1、规定容积率≤3.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规定建筑面积：25700M
2
 

新建规定建筑面积：25700M
2
，其中住宅建筑 25600M

2
、物业服务用房 100M

2 
。 

 

（地下车库、设备用房、民防设施、公众交通、不计规定容积率）（核增建筑面积不计规定容积率） 

 

二 

总 

体 

布 

局 

及 

城 

市 

设 

计 

要 

求 

 

1、 建筑覆盖率：  一级≤30%，二级≤22% 

2、 建筑高度： ≤80m（且符合航空限高要求） 

3、 绿化覆盖率：  

4、 建筑间距： 满足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及相关规范要求 

5、 建筑退线： 5.1【一级退线】竖向标高-3 米至 6 米部分，西侧退线≥15.5 米，

其余退线≥6 米；竖向标高 6 米以上，西侧退线≥0 米，其余退线

≥6 米。 

5.2【二级退线】东侧临 05-02-02 地块退用地红线≥12 米；南侧

临前海路退用地红线≥15 米；西侧临 05-02-08 地块退用地红线≥

15.5 米；北侧临 05-02-01地块退用地红线≥9 米。 

5.3【地下建筑退线】 

地下建筑退线南侧临前海路退用地红线≥6 米，西侧竖向标高-3 米

以下部分退用地红线≥3 米，东侧、北侧退用地红线≥3 米，且应

满足【轨道交通规划控制】相关要求及地块红线内管线敷设要求；

地下桩基础施工和支护结构不得超出宗地范围线。 

6、 公共空间 

 
6.1【首层架空公共空间】 

首层架空公共空间面积应大于建筑占地面积的 30%。 

6.2【场地公共空间】 

项目应提供占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 420 平方米的场地公共空间；建

筑退线部分及室内型公共空间计入面积不宜超过场地公共空间总

面积的 30%。宜结合小南山公园界面和地铁出入口设置，加强地面

空间的互动性。 

6.3【可达性和流线】 

地块退线范围与市政道路慢行空间的铺装、景观绿化应统筹协调，

保障公共性、开放性、连通性；地面人行通道应连续顺畅，高差变

化处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。 

7、建筑风貌 7.1【特殊建筑高度要求】 

本项目的东侧为小南山公园，建筑塔楼宜形成西高东低的良好天际

线。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形式、高度、体量、色彩等宜与环境风貌相

协调。 

7.2【城市第六立面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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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结合绿化景观设置层次丰富的可上人屋面、平台等，丰富休憩

空间。 

7.3【屋顶】 

屋顶机电水箱等设备应设置在建筑围护结构内，并与之形成一个整

体。 

7.4【附属设施】 

用地红线内设置的满足地铁、地下公共通道、地下道路、综合管廊

等要求的出入口、疏散楼梯、通风口、风亭等附属设施应与建筑、

景观一体化设计。 

7.5【围墙】 

宗地内建筑不得设置围墙，不可采用绿篱、格栅等隔断与城市公共

空间的联系。 

7.6【灯光夜景】 

建筑设计应符合前海灯光环境等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。 

7.7【消防登高操作场地】 

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应设置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。 

8、地下空间 8.1【轨道交通规划控制】 

项目用地进入 24 号线规划控制区约 557 平方米，规划控制区范

围内禁止任何建筑物（含地上地下,包括围护结构锚索等施工措施

构件）侵入，在办理《土石方、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可证》《桩基础

施工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时给予支持落实。 

8.2【车位要求】 

本宗地应配建不少于 30%的机动车泊位充电桩，且预留 100%的机动

车泊位充电桩条件。装卸货泊位、无障碍泊位等应按照《深圳市城

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建设。 

9、公共配套 9.1【社区儿童游戏场地】设置占地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社区儿

童游戏场地。 

9.2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】 

应按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要求配套建设 220平方米的社

区体育活动场地。 

三 

市 

政 

设 

施 

要 

求 

1、车辆出入口：接周边市政道路。 

2、人行出入口：    公共通道出入口：   

3、机动车泊位数：290 辆 

   自行车泊位数：158 辆 

（自用 辆   公用 辆） 

 

4、室外地坪标高：结合周边市政路和场地标高确定。 

5、给水/雨水/污水/中水接口：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。 

6、燃气接口：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。 

7、电源/通讯：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四 

备 

1、【用地面积】 

建设用地面积与道路用地面积均为土地投影面积。 

2、【市政道路】 

地块内应设置不小于 14 米宽的南北向连通 T101-0063 宗地和前海路的市政道路，该范围内地下 3

米至地上 5 米为市政道路空间，具体线位结合建筑方案确定。 

3、【无障碍设施】 

本项目应根据《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及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要求，高标准建设

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无障碍设施，具体以我局批准的方案设计为准。方案阶段建设单位应提供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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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障碍专篇设计，表达地上地下无障碍流线。 

4、【BIM】 

本项目应按照《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《深圳市前海

管理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用 BIM 辅助报建审查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实施 BIM 技术应用。 

5、【开发建设团队】 

本地块用地单位应组建具备同类项目开发经验和能力的管理团队，确保城市建设及公共空间的品

质。 

6、【油气安全管理】 

项目位于妈湾油气仓储区-中石化妈湾油库建议开展安全评价范围内。项目建设须满足国家相关法

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，项目推进过程中应严格按照《市安委办关于印发涉及油气管线等危险化

学品场所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深安办〔2019〕2 号）及《市应急管理局关于邻近

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征求意见办理工作的通知》（2022 年 3 月）等要求落实开展安

全评价等相关工作，并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前，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及运营单位的书面意见。 

7、【绿色建筑星级】 

本项目应当符合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三星级的要求。 

8、【海绵城市】 

本项目需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，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、建设和验收。根

据《南山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》，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≥70%。 

9、【垃圾收集】 

按标准设置垃圾收集等环卫设施，生活垃圾密闭化收集率 100%，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100%为分类收

集设施，雨污分流达标率 100%。 

10、【噪声污染防治】 

本项目需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关于印发<噪声污染防治专篇编制要点>的通知》等相关要求，在开发建设阶段编制项目环境影

响预测评估以及《噪声污染防治专篇》。建设单位应采取必要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优先采用隔声

屏等主动降噪措施减少交通噪声对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影响，合理规划噪声敏感建筑物布局、装设隔

声门窗等被动防护措施，确保噪声敏感建筑室内满足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（GB55016-2021）、《民

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（GB50118‒2010）等相关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要求。 

11、【装配式建筑】 

本项目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，满足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装配式项目评价规则》要求。 

12、【自行车停车位/充电设施】 

按照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中关于自行车配建指标设置自行车停车位；应设置电动自行车

集中停放及充电区域，有关配建要求应符合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》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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